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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3:21-31》
序論：當我們每一次翻開聖經的時候，除了要明白純正的神學教義以至使我們的信仰不偏離正道，同時也要關注讓那個真理帶給我們心靈的啟發能影響我們的生命，一直延伸到我們生命的每一個部分，即我們的心懷意念、情感、意志、生活、人際關係等。否則，我們明白的那個真理只會成為一個觀念，不但我們的心靈沒有因真理而變化，我們的生命也沒有因此而改變，反而因越懂真理越變成麻木、冷淡之人，這就是我們的生命被絆跌的光景了。比如，在我們學習羅馬書的時候，當我們知道“沒有一個義人，世人都犯了罪，但神的恩典臨到了，神稱你為義了”這個道理時，我們要問自己：“這是我生命的真實寫照嗎？這個道理與我的生命生活，與我一切的一切，與我的一生，與我的命運、與我的後代有什麼關係？”特別從羅馬書3章“因信稱義”開始，當我們從神的忿怒轉到恩典；從神的審判轉到被稱義；從依靠律法轉到唯獨信心，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教義也是很重要的轉機點，我們也要真實地問自己：“這是真的嗎？這是我生命的真實需要嗎？”如果是的話，我們的心靈因這恩典得到真正的自由了嗎？我們因被稱義有確據嗎？我們享受到這信心所帶來變化了嗎？確實上，我們不要單以觀念來明白救贖的事，我們的心靈乃要確認與經歷那超自然與繼續運行在我們裡頭的能力，要不然我們的信仰很快就會被一種死板的神學觀念轄制。《羅1:16》說到：“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這樣的大能（救贖恩典）今天在我們身上是只有在知識上認識呢，還是同樣也在心靈中經歷呢？確實上，神的聖潔與罪惡之人之間的鴻溝不是人能以感覺感觸或以想像來理解的。當神在羅馬書前三章不斷地揭開人心靈深處的罪咎，人生命本質的罪惡光景，顯示人的徹底墮落，我們受神的道啟示之人應該是被帶到完全沒有一線曙光、一點希望、一絲生機的現實。但就在這時候，神在祂的恩典中將祂的義顯明出來！試問誰能領會這轉捩點所帶來的衝擊與希望呢？這樣的顯明只是讓我們知道一個有趣或值得感激的道理呢，還是將我們人生的方向與方法全然改變的情報呢？今天，信徒很少將自己現在面臨的身心靈、生活、人際、經濟、事奉的一切問題與罪和肉體扯上關係，所以，總是當軟弱無力時只有自哀自憐；當生活處事不順利時就只有埋怨人或情況等等，其實這都是我們的心靈還不是悔改、否認自我、跟從神的方向和方法。往往，我們對福音的認識與應用並不是因罪和肉體被帶到無助，以致我們對基督恩典的能力還是非常局部性的體感與經歷。確實上，許多信徒對福音的認識還沒有達到要繼續治死“自我”的心思、情感與意志的程度，信徒的心靈趨向是只專注要處理情緒或現況問題，但不是因罪和肉體的存在而緊靠著基督救贖而活。我們當曉得：倘若罪使我們全人墮落，與神隔絕，以至我們的靈魂再也無法接觸到神的榮耀，那我們從罪被拯救出來的事情上更是要依靠恩典的能力，但這能力始終要來自我們對福音的認識。今天，我們再次要從基督十字架所顯明的神的義得到答案。
1、世人都犯了罪，連一個義人也沒有，但如今神卻稱罪人為義了！
1）在世人都處於墮落的光景之下，神引進救贖之恩的轉捩點–“如今”。
《3:21,24》都帶有這意思。之前保羅提到人類墮落的光景：一種是不義，一種是自義（靠律法或良心），但神的義與之相對。當神將祂的義顯明時帶有一個轉捩點的強調，為要叫那自我崇高的罪人悔改，叫靈裡死的人復活，叫那沉睡的全然蘇醒、絕望的全然恢復盼望。保羅在寫羅馬書的前三章要達到的果效正是如此。他不願意人認識了極偉大的救贖真理之後仍留在糊塗、沉睡、麻木、不以為然、依靠肉體、關注今世的狀態，他要那靠律法的猶太人或靠良知的外邦人的靈魂都被震動，以全然謙卑之心來到主前，享受復活的大能。在“如今”這字眼背後帶有三個重大意義：① 新時代來臨。基督教本不是附屬於猶太教，也不是猶太教的衍生。基督信仰是猶太教的基礎，也是真相。因此，律法是指向基督的，是為救贖鋪路的；② 現在的實體。今天，很多信徒一直摸不著神現在與人同在的事實。神的福音不是叫人只留在高尚的學說或是一種信仰觀念，乃是叫信從之人經歷現在的以馬內利，以至現在尋找神，現在得見神的美意，現在繼續經歷神恩典的能力；③ 今後的發展。當神的救贖大恩向人揭開之後，那如同一個屬靈的演出掀開序幕，之後必然有五花八門的精彩節目。所以，我們在基督裡的信仰是繼續在神的恩典中發展的，那裡頭有無限的神為我們的人生與永恆定的計畫，也有無限的聖靈引導，這也是真信之人當走的天路旅程與得取的永遠冠冕。所以，實際地說，我們的信仰是在各種挑戰中要繼續前進，以至我們天天在屬靈經歷得長進與拯救靈魂。
2）何謂稱義？
① 稱義是當人聽信福音時（與基督同死同活）發生的。在《1:17》說到這義正在福音上顯明出來（現在式）。換句話說，福音何時傳揚，神的義便何時顯明；然後在《3:21》又說到這義已經（透過基督的死）被顯明出來。
② 稱義代表神終極的判決。稱義與定罪是相反意思，最能表明這兩個字眼的場面就是在法官的宣判面前，而神為那審判官。當神在基督裡稱一個人為義，那就是說神已經預先宣告祂終極的判定，宣告那人在永恆裡是無罪的，也將那人終極的結果帶到今日的現況。因此，一個人不可能今天被稱義，明天又因軟弱犯罪而不被稱義，而那被稱為義的人若是認識這真理，就不會一直留在刑罰懼怕裡，乃是盡心盡意跟從神。
③ 稱義是將人帶到神定為崇高的兒女的位分。有些學者將“稱義”和“赦免”看為同義詞。這雖然有概括的意思在其中，但稱義不僅是蒙赦免而已，而也包括將人帶到公義的位子（身份）。倘若一個人只是蒙赦免而已，這表示對那人說：“你可以離開，你應得的刑罰已經免了”；但若是人被稱義，這表示對那人說：“歡迎你進前來，蒙受這聖潔尊榮的位分，享受這位分裡一切的豐盛與慈愛”。所以，稱一個人為義不但讓他知道自己不受刑罰，也給他確據來到神面前，得以享受他擁有的一切特權。
④ 稱義與重生有直接的關係。稱義（得新位分）與重生（得新心，成為新人）雖是兩個不同字眼，但卻是同時發生的事情。所有稱義的信徒都在聖靈施行救恩之下重生，進入那在基督裡成聖的大道。神學家加爾文說：“除非重生，沒有人能披戴基督的義”。確實上，一個人重生是神在他靈裡的工作，是他看不見，也不能斷定或支配的事，唯有在過後信心的表現裡才能察覺。所以，我們要謹慎一切將稱義與重生分開的教義，特別叫人以為自己稱義了卻還未重生，或是反之亦然。我們不要被捲入這種文字遊戲，更要謹慎不要讓錯誤的道理混淆。
⑤ 稱義與人的意志與行為無關。稱義是神使人為義，但這義不代表“有德行”，乃表示他在神面前已經達到神定為“正當與清白”的水準，在神的法庭裡已經無罪釋放，也被接入神的家族。那稱義之人唯有要發掘的就是他已被稱義的確實證據，不是給自己繼續加上稱義的條件。
2、在因信稱義的教義中，神給予人三大啟示：神的恩典，基督的十字架，聖靈所賜的信心。
1）神的恩典。
“我們蒙神的恩典...就白白的稱義了”。事實上，我們得以稱義的起源不是因我們信，乃是因神的恩典。《弗2:8》說到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恩典是起源，信是因神的恩典臨到我們之後所發生的心靈反應的結果。信也可以被視為一個剛被生出來的屬靈嬰孩的第一個哭聲，所以，救世福音的基礎真理申明父神由始至終是主動施行救恩的那位。倘若我們排除了神的主動，將人的稱義有一絲一毫的歸功於人，甚至認為是聖子基督主動的，那這福音就不合乎聖經了。確實上，基督與聖父本為一，縱然祂是甘心樂意的來成全救恩的那位，但祂的舍己擺上是對父神主動順服的回應。基督來，本是要遵照父神的旨意行，而這旨意當中的最重大專案就是完成救贖大工，但基督要顯明的是父神自己先愛我們了。《約16:26-27》說到基督並不是為我們求父，父乃是自己愛我們了。因此，對於一個在基督裡白白稱義之人，他首先要領會的是父神主動的恩典，是父自己先愛他，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所以，他是因認識這愛而與神和好，他的信仰是一生尋求這愛，也在這愛的根基上來時常尋求父的面。
2）基督的十字架–救贖、挽回祭。
那麼，父神是根據什麼施恩，白白地稱罪人為義呢？答案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了。所以，基督十字架是對世人一個最悖論的道理，也是對不信之人最大的冒犯了。怎麼說呢？首先，神怎麼能稱罪人為義呢？按著自然情理，無罪的人才不被定罪，有罪的人必要被宣判有罪。怎能有相反的司法原則呢？那這公理在哪裡呢？因為十字架的流血，還清罪債，神才能公正地稱不義之人（有罪之人）為義。在此，神宣明瞭四樣事實：① 神是公義的，所以，有罪的，祂必定追討；②人根本無法還清自己的罪；③ 救世的福音真理本是那無罪的替代有罪的而死，以此還清罪債；④ 在那相信之人，這本為神的恩典，也是神的大能。在那不信之人，這本為不能理解與接納的道理，甚至以此為荒唐，他們也因此要死在自己的自義與自恃的信念中。
在此，我們也當明白有關基督十字架所提的兩個字眼。一，是救贖。“救贖”這字是原出於市場的商業用語。在舊約中這字是用於描述買來為要釋放的奴隸，以此讓那奴隸得贖。在舊約中的以色列人先是從埃及，後是從巴比倫得贖回歸本土。所以同樣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寶血從罪的權勢救贖我們，使我們得以自由，而我們這被買贖之人是因屬祂而自由，並非自己活而自由。二，是挽回祭。聖經說到神設立基督為挽回祭，這挽回祭含有“平息對方烈怒”的意思。許多人因此誤解神是否是如同一些外邦神靈，需要被安撫平息。在這點上我們也當明白，神雖是那全然愛我們的，但祂本有公義的屬性，以至祂對罪必要顯示忿怒的那一面。基於這點，我們當明白基督成為挽回祭與外邦宗教具有三方面的不同：① 需要性：外邦的諸神脾氣暴躁，喜怒無常。但我們敬拜的聖者絕對向罪彰顯聖潔的義怒，而這忿怒是從未違反公義的原則，也沒有失常或失控的；② 償還者：外邦宗教總是將人視為能解決與賠償罪債的人物，以至自己犯罪就要自己設法償還。但基督福音卻宣明人絕對永遠無法還清罪債。所以，深愛我們的神設立基督為挽回祭就是要為我們完成我們無法做到的工作；③ 償還物：外邦宗教相信人需要用各種人性視為有價值的東西，比如：錢財、牲畜、時間、誠懇來討他們的神的歡心，以至安撫它們。但那獨一的真神唯有接納的償還祭物就是祂的獨生子，因此，祂擺上自己的兒子為我們死，而這擺上也代表了祂自己為我們捨身。這世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祭物能以平息神的忿怒。
3）聖靈所賜的信心
在這段經文裡大力強調了稱義之法是借著信心，本段經文三次強調信心的必須性。“稱義是唯獨信心”，這話是改革中運動的偉大口號之一。在這點上，馬丁路德與衛斯理都大力強調其真理。稱義確實來自恩典，惟靠基督，只憑信心。但我們必需澄清基督信仰裡的信心絕對沒有功德的成分，當我們認定救恩是靠恩典不靠行為，我們絕對要謹慎不要落入以一種功德（信心）來取代另一種（行為）。在此，我們也要知道，信心本身是沒有價值的，一切的價值是在於信靠的物件，就是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在此，信心也不是一種激情的感覺或積極想像。相反的，稱義之信心乃是什麼都不抓，唯有抓緊基督為至寶，生出仰望祂的眼目，接受祂的禮物的手，飲祂的活水的口。所以，當一個人從聖靈得蒙了那稱義的信心之後，他在那狀態中會發現與其自己要做什麼，不如自己什麼都不做，而那臨到他的信心的功用是唯有叫他接受一切按著恩典而來的祝福。這時，他裡頭的信心會叫他發現他的過去是何等蒙福（都有神必然的帶領），現在神的引導是何等真實，將來的路是滿有確定的方向。所以，真信不是用力，也不是假設自己信，乃是有一天發現自己已經信了！
3、因信稱義的教義必除去三種不良之心。
1）誇口之心。
在此，保羅再次推翻那自義與自恃的觀念，不管是猶太或外邦信徒都要謹慎不掉入優越之心的試探。對我們這已經接受了基督福音之人，不管是能聽見福音，或是能相信福音，或是生在有福音的家庭或背景中，我們都當謹慎不以此來誇口。因為誇口本是墮落之人以自我為中心的言語和表態，而那本是我們在生命裡天天要治死的。一個因信稱義之人不但確知自己在稱義的事上沒有立功的餘地，而且是要將救恩的功德全然歸給基督，一生只誇耀基督的十字架–神的智慧和能力。在此，保羅也再次強調律法（不管是禮儀上或道德上的）都不能取代基督所施的洪恩。說到這裡，我們必要檢討是否還讓那誇耀肉身的條件，或容易歧視他人的眼光，或是與他人比較的眼光常侵入我們的心靈呢？當我們有一絲一毫的不誇耀基督，而傾向誇耀自己的條件與行為的心態產生時，我們是否將此治死，以至讓我們裡面的人快快降服於基督的恩典與尊榮呢？
2）歧視他人之心。
在此，保羅再次申明，神既是猶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在因信稱義的偉大真理中，人再也沒有任何能將自己舉起高過他人的資格。因為：① 人能聽信福音本是因著主的恩典，在此並沒有分別人的條件與背景，反而是排除歧視，帶來肢體合一；② 在人常看外貌的體質中，人很容易看錯那擁有蒙恩內心的人，這也是我們要小心的。其實，在因信稱義的例子中，我們有時會發現在後的人反而在前，在前的人反而在後。這都是因為人在聆聽神的道中因信而領會話語的精義不同造成的。確實上，有些常聽真理之人的問題就是懷著：“我已經懂了”的心態聽道。往往，在理性上已經懂了，卻在心靈不能確認與享受之人很快會掉入一種屬靈弊病，就是不追求裡面的人的心意更新而變化，以致他分辨不出誰才是神所揀選之人；③ 因信稱義的事實是叫我們繼續傳福音，以此才能印證自己所信的福音是一個道理呢，還是真有救贖的性質呢？今天，倘若我們不懷著“各種人都需要福音”的心態，而只向某些人傳福音，我們就是無形中給所信的福音加添了自己的意思。
3）廢除律法之心。
律法原是猶太人最珍愛的寶物。所以，當保羅如此強調人的稱義是唯獨因信，這必定會引起猶太人將此看為是高舉信心，以致貶低甚至是廢除律法。因此，保羅在此特別強調信心是堅固律法的，這帶有兩個意思：① 律法的功用是揭露與譴責罪惡，將罪人捆索在罪咎之中直到基督臨到，那時人才能借信心被搭救。倘若沒有律法的譴責，人不會產生真信心，或說人的信不能達到神的水準。因為稱義之信不是一種表面或情感積極的心態而已，真信乃是從靈魂的無助中向神發出的呼求；② 真信所帶來的內在變化使人不但遵守律法的要求而行，甚至在內心賜予人真實愛主愛人的心，以至能行出律法真正的精神。所以，因信稱義的本質絕不會叫人成為一個非律法主義者，乃在人心中更是堅固律法。
